附件3：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
“五年一贯制”中高职贯通培养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以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甘肃省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三张清单”》、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加快推进全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以及《甘肃省职业教育衔接贯通人才培养实施方案》（甘教职成〔2024〕1号）文件精神，做好“五年一贯制”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培养模式
“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
二、“五年一贯制”中高职贯通培养专业确定
[bookmark: _GoBack]结合学校实际，开展行业需求调研，确定适合进行“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的专业。“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专业应聚焦全省14条重点产业链职业岗位的需求确定。
负责部门：教务处、招生就业处
配合部门：各学院
三、合作中职学校基本条件
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和中职学校的学校资质和办学条件、专业优势、师资力量、管理水平实际情况，评估、确定合作中职学校，对接贯通培养专业。
（一）“五年一贯制”中高职贯通培养
实施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的中职学校要求近三年未发生违规办学行为、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群体性事件以及不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同时须符合以下条件：
1.办学条件9项监测指标全部达标的省级优质中职学校。
2.专业方向应聚焦信息产业、装备制造、石油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领域职业岗位的需求确定。
3.符合托管办学要求的优质中职学校。
（二）流程
1.邀请符合条件的中职学校填写《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五年一贯制”中高职贯通培养申请书》提交申请。
2.组织专家评审，对中职学校合作专业进行包括师资力量、教学设施、专业设置与中高职贯通培养的匹配度等方面进行考察，并进行人才培养方面的对接。
3.择优确定合作学校，并按相同、相近、专业设置相匹配原则确定合作专业（类）。
4.签订合作协议，填写《甘肃省职业教育衔接贯通培养申报书》，完成申报程序。
5.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6.实施贯通培养工作
负责部门：教务处、招生就业处
配合部门：相关学院
四、人才培养
按照《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对标国家专业简介和专业教学标准，由学校牵头，中职学校协同，行业企业参与，共同制定贯通培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不同阶段入学要求、修业年限、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学时安排、教学进程总体安排。实施保障、毕业要求等内容。系统构建一体化课程体系，明确不同阶段课程教学责任主体和教学计划具体要求。统筹设计实践教学环节，完善校校、校企实践教学资源共享机制，加强虚拟仿真实训资源的共建共享。深化产教融合，持续推进“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校企共同实施现场工程师、中国特色学徒制以及“订单式”人才培养。
负责部门：教务处
配合部门：相关学院
五、招生要求
按照“学校和专业均对应”的原则协商招生计划，即一所高校的一个专业对应一所试点中职学校的招生计划原则上不少于30人。贯通培养招生合作院校及招生计划，由所在地市州教育局审核，省教育厅同意后下达并向社会公布，市州教育局按计划组织实施。“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中职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原则上不低于考生所在地中考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下20分。
六、转段考试
（一）“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
“五年一贯制”贯通培养学生，根据学生思想品德表现和平时课业成绩实行过程性淘汰。
负责部门：高职院校招生就业处、教务处，中职（技师）学校
七、保障措施
1.学校招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全面工作。
2.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保障培养工作的顺利进行。
3.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优化方案，提高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质量和效果。


